附件

新平县第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和县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案进度登记表
填报单位：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分管领导：马太泉（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杨静（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
	序
	承  办
	标       题
	承办科室
	承办人员
	电    话
	办理进度
	备注

	
	建议编号
	提案编号
	
	
	
	
	面商（次）
	是否  办结
	

	1
	第217号
	
	关于解决平甸乡小石缸村老沐寨回族小组纳入新平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建设的建议
	民族股
	李文祥
	7011189
	1
	否
	

	2
	第218号
	
	关于给予补助旧哈拉祜族传统文化保护经费的建议
	民族股
	李文祥
	7011189
	
	否
	县文广体局主办

县民宗局协办

	3
	
	第63号
	关于修缮平掌乡柏枝教堂的经费
	宗教股
	喻 薇
	7011189
	
	否
	已向上级部门申报资金，待批复


填报人：施天杰                    联系电话：7011161，15188154386                    2017年 8月15日

填表说明：分管领导指承办单位分管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领导；填表人指承办单位具体负责建议提案办理的工作人员；建议编号和提案编号指建议和提案的原编号；面商指办理中和办理后与代表、委员通过电话、走访、征求意见、商量办理结果等情况；办结指已经行文答复的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

报送邮箱：电子政务OA邮箱（县政府办公室议案提案股朱云丽）


